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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新聞 104-1006 

一、 「講演鐘點費」及「授課鐘點費」課稅上有何不同？。 

二、 生前購地未辦移轉登記之債權估價。 

三、 再轉繼承財產可減免遺產稅。 

四、 自 104年度起，非屬小規模之獨資合夥商號辦理當期決清算申報應納稅額繳納

相關規定。 

五、 使用載具索發票，對獎領獎都便利。 

六、 納稅人提起訴願案件經移送執行，仍可請求繳納半數或提供擔保撤回執行。 

七、 問答／檢舉網拍逃稅成案 可獲罰鍰二成獎金。 

八、 境內境外企業賣房 不同稅。 

九、 銷售應稅商品之定價，應內含營業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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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「講演鐘點費」及「授課鐘點費」課稅上有何不同？ 

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表示:公私機關、團體、事業及各級學校、聘請學者、專

家專題演講所發給之鐘點費，屬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二十三條規定之講演鐘點費，可免

納所得稅，但如與稿費、版稅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等全年合計數，超過新臺幣一

八 0,000元以上部分，不在此限。 

該分局進一步說明，公私機關、團體、事業及各級學校、開課或舉辦各項訓練班、講

習會，及其他類似性質之活動，聘請授課人員講授課程，所發給之鐘點費，則屬所得

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類所稱之薪資所得。該授課人員並不以具備教授(包括副教

授、講師、助教等)或教員身分者為限。 

更新日期：2015/10/06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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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生前購地未辦移轉登記之債權估價 

（彰化訊）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：被繼承人生前購買土地，惟截至死亡時尚未辦

妥移轉登記，基於買賣關係仍有請求移轉登記之權利，故於核課遺產稅時該筆請求移

轉登記權利之估價，應按被繼承人死亡時該請求標的之公告土地現值估價；但如被繼

承人生前係經由法院拍賣買進，致實際成交價格低於公告土地現值者，則應以拍定價

格估算其債權價額。 

更新日期：2015/10/06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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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再轉繼承財產可減免遺產稅 

吳君喪偶後，一年後也撒手人寰，留下一對子女，子女辦理遺產稅申報時，應如何申

報再轉繼承之遺產稅？ 

南區國稅局表示，同一筆財產如因短期間內連續繼承而一再課徵遺產稅，將加重納稅

義務人負擔。故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6條第 10款及第 17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，被

繼承人死亡前 5年內，繼承之財產已納遺產稅者，不計入遺產總額；死亡前 6-9年內，

繼承之財產已納遺產稅者，按年遞減扣除 80%、60%、40%及 20%之遺產總額。 

該局舉例說明，吳君配偶於 98年 4月 9日死亡，遺有土地價值 2,500萬元、房屋價值

200萬元，存款 380萬元，遺產稅經核定並繳清後，土地、房屋由生存配偶吳君繼承。

若吳君於 99年 9月 23日死亡，則繼承其配偶的財產－土地、房屋，屬死亡前 5年內

繼承且已繳納遺產稅之財產，全數不計入遺產總額。若吳君於 104年 9月 23日死亡，

屬死亡前 7年內繼承之財產，該繼承財產於吳君死亡之遺產價值合計為 3,000萬元(依

104年 9月 23日之價值計算)，得依上述法條扣除 60%之遺產總額價值 1,800萬元

（=3,000萬×60%）。 

南區國稅局特別提醒，再轉繼承財產不計入遺產總額或減免扣除規定，只適用於前次

繼承時已納遺產稅之財產，如前次繼承之財產未繳納遺產稅，則無前揭減免之適用喔！

辦理遺產稅申報時，若有任何疑義或不諳稅法規定者，可電洽各地區國稅局免費服務

專線 0800-000321，以維護自身權益。 

新聞稿聯絡人：審查二科胡股長 06-2223111分機 8041 

更新日期：2015/10/06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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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自 104年度起，非屬小規模之獨資合夥商號辦理當期決清算申報應納稅額繳

納相關規定 

近來有商號來電詢問，於今年（104年）結束營業，當期決清算申報之應納稅額是否要

繳納？ 

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表示，自 104年度，起非屬小規模之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

結束營業者，應依所得稅法第 75條規定辦理當期決算或清算申報，並依同法第 71條

第 2項規定，以其全年應納稅額之半數，減除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，計算其應納之結

算稅額，於申報前自行繳納。 

該分局另提醒，其營利事業所得額減除應納稅額半數後之餘額，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

夥組織合夥人依規定列為營利所得，依所得稅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。 

更新日期：2015/10/06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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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使用載具索發票，對獎領獎都便利 

嘉義縣鹿草鄉陳小姐問：我有手機條碼、悠遊卡及會員卡多種載具，但是得知發票中

獎方式都不一樣，是否有更簡便的方法可以一目了然？ 

南區國稅局嘉義縣分局表示，索取電子發票之載具種類眾多，除共通性載具手機條碼

及自然人憑證條碼外，還有悠遊卡、icash、各家商店會員卡，得知發票中獎方式也各

有不同(如電子發票雲或營業人主動通知、自行至多媒體服務機查詢)。為便利管理及

兌獎，民眾可將載具歸戶至手機條碼或自然人憑證並設定領獎帳戶，讓電腦自動對獎

並直接將中獎獎金匯入設定的帳戶，避免遺失發票也保障對獎權益。嘉義縣國稅局再

次呼籲，消費時使用載具索取無實體電子發票，響應節能減碳，中獎機會多更多。 

新聞稿聯絡人：嘉義縣分局銷售稅課羅課長  

聯絡電話：(05)3621010分機 300 

更新日期：2015/10/06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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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納稅人提起訴願案件經移送執行，仍可請求繳納半數或提供擔保撤回執行 

陳先生來電詢問，其有應納稅捐因不服復查決定正在提起訴願，卻還接到法務部行政

執行署臺南分署之強制執行通知，要如何處理才能避免其所有房屋遭查封、拍賣？ 

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：已依法提起訴願的案件，其執行不因提起救濟而停止，但依

稅捐稽徵法第 39條第 2項規定，納稅義務人 如對復查決定應納稅額已繳納半數，或

繳納半數稅款確有困難，提供相當擔保者，或經稅捐稽徵機關已就相當於復查決定應

納稅額之財產，通知有關機關，不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者，可暫緩移送執行。 

該局說明，對於已依法提起訴願案件，納稅人因未符稅捐稽徵法第 39條規定，經稽徵

機關移送執行後，為避免財產日後執行，因行政救濟變更，有不能恢復損害之可能，

仍可向稅捐稽徵機關提出繳納應納稅額半數或提供擔保，並申請撤回執行。 

國稅局提醒納稅義務人，在不服復查決定依法提起訴願的同時，為避免遭移送執行，

可先行繳納半數稅款或提供相當擔保，以免影響自身權益及信譽。 

新聞稿聯絡人：徵收科葉股長 06-2298065 

更新日期：2015/10/06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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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問答／檢舉網拍逃稅成案 可獲罰鍰二成獎金 

2015-10-06 04:06:43 經濟日報 稅務問答暨快訊 

台南市陳先生詢問：依網路拍賣資訊提出檢舉，可否領取檢舉獎金？ 

南區國稅局台南分局答覆：為防止檢舉人濫行檢舉，對僅憑網路、報章雜誌

或其他一般民眾均可取得之各項公開資訊提出檢舉，稽徵機關會請檢舉人限

期提供可供偵查之具體事證，未提供者，可依規定免議結案。該分局說明，

常有檢舉人提供網路賣家之商品網頁或結標紀錄等公開資訊，檢舉逃漏稅，

但實際上可能遭棄標、私下取消交易或賣家為增加評價所為之虛偽交易，無

法代表實際成交金額，因此檢舉人仍須提供可供偵查之具體事證供稽徵機關

查辦。如依檢舉人所提供之資料，因而查得逃漏稅事實並裁處罰鍰，於裁罰

處分確定且罰鍰繳清後，除有不得核發獎金之事由外，可按罰鍰之 20%發給舉

發人獎金。  

 【2015/10/06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
 

http://udn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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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境內境外企業賣房 不同稅 

2015-10-06 04:06:42 經濟日報 記者郭珈爾／報導 

南區國稅局昨（5）日表示，根據明年上路的房地合一新稅制規定，總機構設

在國內的營利事業如果出售房屋，必須在年度結算所得申報時，將房地交易

所得併入營利事業所得、並按 17%稅率課稅。 

值得注意的是，房地交易所得的計算方式，新制和舊制不同，舊制是按房屋

出售總價扣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，新制則是按房地出售總價扣除原始

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，再扣除土地漲價總額。 

國稅局舉例說明，甲公司在 2016 年 2 月 1 日出售在 2014 年 10 月 1 日購買的

房地一筆，出售房屋的時間符合新制課稅範圍。出售總價額 2,000 萬元，經

減除取得成本 1,000 萬元及必要費用 200 萬元後，房地交易所得額為 800 萬

元。假設土地漲價總額為 300 萬元，則本筆交易的課稅所得額為 500 萬元，

甲公司必須就 105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一併申報繳稅。 

房地合一稅制 2016 年正式實施後，對於出售房地的營利事業而言，新制和舊

制間的主要不同在於課稅稅基的計算方式，以及境外營利事業所適用的稅率。

營利事業出售房地時，必須申報所得稅。而在新制的稅收架構下，境內營利

事業出售房地時，不僅需要繳納土地增值稅，還要繳納所得稅。稅率和舊制

適用的稅率一樣都是 17%，稅基則是改為計算房地交易總額減去土地漲價總額

的金額，藉以避免雙重課稅。 

房地合一制度另外一個主要的修法差異，在於境外營利事業所適用的稅率。

目前的稅率多寡，是以境內有無固定營業場所或代理人來決定；而根據新制，

境外營利事業出售持有未滿一年以內的房地，課徵 45%所得稅；出售持有超過

一年以上的房地，課徵 35%所得稅，用以避免外資短期炒作國內房地產。 

值得注意的是，新制設有防弊條款，針對境外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出售其持

有超過半數的境外股權（指該股權價值 50%以上是由台灣境內的房地所構成）

的所得，必須比照前述 45%及 35%的稅率課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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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【2015/10/06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
http://udn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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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銷售應稅商品之定價，應內含營業稅 

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接獲民眾詢問，去餐廳消費，結帳時請店家開立統一發票，店家要

求要多加 5%，是否合理？有無逃漏稅捐？是否可提出檢舉？   

該局表示，部分店家於銷售商品時，若遇消費者向其索取統一發票，常以其標價未含

營業稅為由，要求消費者額外支付 5%營業稅款，以減少消費者索取統一發票之意願，

而達到逃漏營業稅之目的。然依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2條第 2項及第 3項

規定，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，應內含營業稅，所以商品標示的定價，應

與買受人付給店家的金額一致，亦即應稅商品應標示含稅之銷售價格。且買受人為營

業人時，其銷項稅額應與銷售額於統一發票上分別載明；當買受人為非營業人時，應

以定價開立統一發票。該局舉例說明，標價 100元的應稅商品(如：文具用品)，當買

受人為營業人時，須開立銷售額 95元，營業稅額 5元之三聯式統一發票；當買受人為

一般消費者(非營業人)，則開立總計 100元之二聯式統一發票，不論買受人是否具有

營業人身分，所支付之價款總計數皆為 100元。 

該局進一步說明，為了避免店家以牌告價或報價未含營業稅為由，要求消費者於標價

外再支付營業稅，阻卻消費者索取發票的意願，消費者可提供相關事證檢舉該店家；

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，未依規定內含營業稅者，經國稅局通知限期改正，

屆期未改正者，將處新臺幣 1,500元以上 15,000元以下罰鍰。 

該局提醒營業人應依法誠實開立統一發票，並依標價收取價款，不可另行要求消費者

額外支付營業稅款，以免因短漏開統一發票而受罰；消費者消費購貨時，請踴躍索取

統一發票，以杜逃漏。 

  （聯絡人：審查三科邱股長；電話 2311-3711分機 1750） 

更新日期：2015/10/06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

 

 

 

 


